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二零二三年九月左右，53

岁法轮功学员马志茹被劫持到辽宁

省女子监狱第十二监区迫害。马志

茹于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遭锦州

市凌河区公安绑架，她被公检法暗

箱操作构陷，凌海市法院在不公开

开庭、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

冤判马志茹三年半。 

马志茹一九七零年十月十七日

生，今年 53 岁，家住辽宁省锦州

市凌西大街。在二零零零年前后，

马志茹患严重贫血（正常人 12

克，她只有 6 克），免疫力低下，

颈椎病，腰痛，严重妇科病，严重

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求医问

药无效的情况下，马志茹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

好人，她变得宽容忍让，善待他

人。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她身心受

益，身体康复。 

因为马志茹坚持信仰法轮大

法，曾多次遭非法拘禁，家人也遭

迫害，被迫与她离婚。 

二零二三年二月，锦州市公安

局所谓反×教（注：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支队、凌河区公安分局国保

大队警察及紫荆派出所警察采用监

控跟踪等手段绑架了锦州市多名法

轮功学员。 

其中，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下午四点多钟，锦州市凌河公安分

局及下辖紫荆派出所出动三个女

警、十多个男警，乘三辆警车，闯

到马志茹家，野蛮地把她从屋里拽

出来，两个女警一人架马志茹的一

只胳膊，另一女警在录像，从她的

家一直录到大道后，才把马志茹架

到警车上。 

马志茹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

子看守所。锦州市凌河区公安、检

察院、法院合谋构陷马志茹，在她

的家人、朋友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秘密冤判马志茹三年半。 

二零二三年九月份左右，马志

茹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十二

监区迫害。 

马志茹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

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获得健

康。她为让不明真相的人知道法轮

大法好，都能受大法的益，二零零

六年秋天，她在向一小区发放大法

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

架，被非法拘禁九个小时。 

二零零七年夏天，马志茹在家

被绑架，遭非法拘禁达六个小时。

她家人也被刑讯逼供达两个小时，

遭几个警察暴力殴打，被逼迫说出

马志茹的所谓炼法轮功的事实，未

果。家人由于无法承受这样的迫害

压力，逼迫马志茹放弃信仰，毁

书、毁东西，最后导致婚姻破裂。 

如今，53 岁的马志茹锦州市

凌河区公检法暗箱操作构陷，被非

法判刑三年半，她现在被劫入辽宁

省女子监狱第十二监区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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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昌图县九名法轮功学
员被构陷到昌图县法院信息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

学员赵春林、时桂敏、刘志勇、

赵宏志、孟桂兰、孙万良、王化

峰、田伟、耿明已被构陷到昌图

县法院。主审法官吕词 ，电话

024 75804072，其它情况待查。 

主管刑事副院长：任艳军

13591006124 

刑 事 庭 庭 长 ：  孙 丹 

15141864999 

刑 事 庭 ： 褚 亚 兴 

15042087776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
爱兰被绑架 

2023 年 11 月末，辽宁省锦

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爱兰（60 多

岁）在讲真相发送真相台历时被

绑架。王爱兰现被非法关押在锦

州市女子看守所。详情待查。请

知情者提供更多信息。 

辽宁抚顺老年法轮功学员苗
淑卿上诉案信息 

抚顺老年法轮功学员苗淑卿

的上诉案的二审法官于红滨。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朱
艳平被绑架 

2023 年 12 月 14 日，辽宁

省锦州市凌海班吉塔镇西地村村

民、法轮功学员朱艳平，因向当

地村民发真相台历，被不明真相

的人诬告到班吉塔镇派出所，该

所长带人将朱艳平绑架，并直接

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

押。朱艳平家中的所有大法书和

一些私人物品被强行拿走。 

辽宁省桓仁县桓仁镇派出
所、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辽宁省桓仁县桓仁镇派出

所、社区及片警，最近到法轮功

学员家中骚扰，以询问法轮功学

员生活上有无困难为名上门骚

扰，有的进屋就照相。◇ 

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学员从切身经历中知道

法轮功能让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但没炼功的人不知道。假如法轮

功学员不站出来讲真相，人们会被谎言欺骗，跟着共产党对法轮功

产生敌对仇视心理。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的修炼

机会，而且很可能会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助纣为虐的事情，

影响生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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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和其指使的恶犯就打骂她，队长

还拿电棍威胁她。后经医院检查，

李晶的手没有药能治，只能做手

术，队长才罢休。 

中共长期的迫害，九年整的监

狱非法监禁，李晶的身体垮了，精

神几乎崩溃，家庭也被迫害得不像

样了。丈夫是老实人，整整等她九

年，把他身体也搞垮了。女儿找个

人家嫁了。儿子因李晶不在家，辍

学了，变成无业游民，游手好闲，

家庭经济条件特差， 

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浩

劫，给李晶家带来巨大痛苦，经济

的巨大损失，她身体的痛苦承受，

亲人的相互担心，思想承受，这巨

大的损失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能描述的。 

现今，十年后，李晶坚持信仰

真、善、忍做好人，告诉百姓法轮

大法好的真相，再次被劫持关押已

经三个月，家人和朋友得不到她的

音信。◇ 

做，身体好了，人也精神起来，从

此家庭也和睦。她和丈夫开个小面

点，生活得很乐观、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

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李晶几

次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三次被劫

入看守所，她被非法判刑长达九

年，遭受九年的冤狱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李晶

因看见新村派出所的板报贴有“天

安门自焚”的伪案图片，她知道这

是假的，是害人的，就与其他三名

法轮功学员想销毁它，结果被绑

架，在非法抄家后，她被戴上手

铐，带到辽化刑警大队，对她实行

背打酷刑。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李晶

被非法送进辽阳看守所。在号里，

号长董双心狠手辣，经常打李晶。

在那里，李晶天天挨打挨骂。 

三个月后，二零零二年八月中

旬，辽阳市宏伟区法院秘密重判李

晶九年冤狱，李晶被劫持到沈阳大

北监狱，后搬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

迫害。 

九年冤狱期间，李晶受了无数

的苦，被强制“转化”、强制劳

动。在奴工劳动中，李晶是做服装

打扣，做了整整五年，腿肿的大腕

口粗，手因打扣打的全是包。 

李晶在冤狱的后两年，身体被

迫害的很严重，几乎不能干活，狱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二零二三年九月的一天，

63 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晶给街上过

往的百姓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刚

好讲到一公检法在职人员，被其恶

意构陷和绑架。李晶现在被非法关

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三个月过去

了，一直没有李晶的音讯。 

李晶，女，一九六零年七月七

日生，今年 63 岁，家住辽宁省辽

阳市宏伟区。李晶中等身材，脸上

时常透露着修炼人的善良与坚毅。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李晶

被在她家蹲坑几天的辽阳市兰家派

出所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非法关

押在看守所十五天，她被“取保候

审”回家。知情人说，李晶回家

后，她的电动车上被非法安装了跟

踪装置。 

李晶回家后，没有忘记那些还

没有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的人

们，继续外出讲真相。 

二零二三年九月的一天，李晶

讲真相讲到了一个公检法人员，被

这位公检法人员恶意构陷，被绑架

和非法抄家，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

辽阳市看守所。 

目前，李晶被非法关押在辽阳

市看守所，已经三个月。目前，家

人和朋友还没有得到李晶的确切消

息，请正义人士关注。 

修大法获健康 李晶曾被中共
冤狱迫害九年 

李晶修炼法轮大法以前，身体

不好，心情也不好，家庭常闹矛

盾，婆媳不和，常跟丈夫争吵。她

觉得活得没意思，没有生活目标。

一九九七年，李晶有幸开始修炼法

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让她明

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她遵照去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

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

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800 项。“真、善、忍”的信 

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

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在宪法之

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

律）。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

法轮功违法之说。 

中共一直以“利用×教破坏

法律实施罪”起诉法轮功学员。

可是究竟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

施？中共人员说不出来。◇ 

 


